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
临时用电安全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施工单位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应符合《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》JGJ46-2005的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定。
第二章 具体要求
第二条 施工单位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5台以上或设备容量在50kW以上者，应由电气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编制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，确定电源进线、总配电箱、分配电箱的位置及线路定向，进行负荷计算，选择变压器容量和导线截面积，制定安全用电技术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及应急预案，应经施工单位安全总监审批同意后报总监办审核批准方可实施。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应绘制临时用电工程图纸，主要包括用电工程总平面图、配电装置布置图、配电系统接线图、接地装置设计图、防雷装置布置图。
第三条 配电房、变压器等固定电力设备均设安全防护屏障或网栅围栏，高度不低于2.5米，应设置明显的禁止、警告标志。室内配置砂箱和灭火器。
第四条 电源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220/380V三相五线制低压电力系统，必须采用TN-S接零保护系统，并做到三级配电“三级漏电”保护和“一机一箱一闸一漏”。
第五条 总漏电保护器，兼有短路、过载、漏电保护功能的漏电断路器要尽量靠近，电源与变压器二次总开关距离不大于15米。
第六条 电工必须持有效证件上岗，按规定正确穿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严格禁止电工无证上岗。
第七条 电箱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产品。配电箱应有门、有锁、有编号、有角钢焊接定型化防雨设施，必须与易燃、易爆等危险物品保持安全距离。
第八条 施工现场所有电气设施，包括配电箱，稳妥设置，有编号，验收挂牌。指定专业电工巡视、维护保养，并留有记录。
第九条 箱梁浇筑、钢箱梁内部焊接、隧道、潮湿场所施工用电必须使用安全电压。
第十条 施工现场必须配备万用电表、漏电测试仪等基本检测工具。现场所使用的漏电开关必须定期测试，确保漏电保护功能完好。
第十一条 低压系统保护接地电阻不得大于4Ω，严禁使用螺纹钢筋作为接地体使用，接地宜采用管、角钢入地深度不少于1.5m，接地线为黄绿多股铜芯线，采用螺栓连接。
第三章 附则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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